安徽泰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土壤及地下水监测的公示
安徽泰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安徽省环保厅关于做好土壤环境重点监管自行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 于2018年11月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依照《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开展了土壤及地下水监测。各监测因子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筛选值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附件：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负责人土壤污染防治知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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